遙控無人機操作證補發聲明切結書


※補發後登載為舊資料或遺失尋回之原操作證，將自行銷毀或妥善保存，以避免重複持有或誤用。
版本：2026.03.23


本人(立書人)	所持有之

□學習
□普通 操作證，
□專業


□遺失因 □毀損
□資料變更(適用於操作證之記載事項變更，並請勾選原因)：
□證號。□姓名。□出生日期。

故申請補發。

以上所述屬實，若有虛偽不實，立書人願負法律責任。


此	致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

立書人
姓名：	（簽名或蓋章）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戶籍地址：
電話號碼：


中	華	民	國	年	月	日
